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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慈字 〔2023〕3号

关于开展2023年

青岛市 “慈善一日捐”活动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为弘扬中华民族 “一方有难　八方支援”的传统美德,

加快我市慈善事业发展,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

的作用,经研究,决定开展2023年青岛市 “慈善一日捐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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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,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工作的

重要指示精神,以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

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 (国发 〔2014〕61号)

和 《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 (青政发

〔2016〕34号)为依据,坚持 “党委政府推动、慈善组织运

作、舆论宣传发动、社会广泛参与”的工作机制,大力弘扬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,关心关注社

会困难群体,帮助他们克服困难、渡过难关、共享社会发展

成果。

二、活动原则

依法组 织、公 开 透 明、广 泛 发 动、坚 持 自 愿、鼓 励

奉献。

三、活动范围

“慈善一日捐”活动在全市各机关单位、企业和个人中

进行,包括各级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、群团组织、事业单

位、各类企业、社会团体、驻青部队、中央和省驻青单位等

单位及其干部、职工,以及其他有经济收入的单位和个人。

四、活动实施

活动集中在2023年4月10日至9月30日期间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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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公开募捐备案 (4月10日至4月21日)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及民政部相关规定要求,此募捐

方案已在民政部指定平台———慈善中国进行备案,公开募捐

备案号为51370200MJD7988799A23001。

(二)宣传发动阶段 (4月23日至6月30日)。召开全

市动员大会,各单位传达贯彻会议精神,市委、市政府及各

市直部门带头捐款,媒体集中宣传报道,广泛开展慈善宣传

活动。

(三)爱心捐赠阶段 (5月5日至8月31日)。单位和

个人选择一天参与一次集中捐赠活动。倡导企业捐出一笔利

润,个人捐出一笔收入。倡导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、群团组

织、事业单位、驻青部队、中央和省驻青单位积极组织干部

职工参与捐款;倡导各类企业、社会团体以建立 “慈善基

金”的方式奉献爱心;倡导各慈善分会在分会范围内组织多

种形式的捐赠活动;倡导发挥行业优势,鼓励多捐多献。

(四)总结公示阶段 (9月1日至9月30日)。按照本

通知第五条第 (三)点的要求进行捐赠情况公示。

五、活动要求

全市 “慈善一日捐”活动由青岛市慈善总会具体负责组

织实施,活动募集的资金除定向捐赠外,全部用于我市困难

群体救助工作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市、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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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慈善一日捐”工作,层层发动,认真组织,积极配合,通

力合作,确保活动取得良好的效果。市直各部门、各企事业

单位、社会团体和驻青部队、中央及省驻青单位统一组织的

捐款由青岛市慈善总会接收、管理与使用。各区市的捐款由

所在区市慈善总会负责接收、管理与使用。外资企业、民营

企业、合资企业、个体劳动者以及其他单位、个人的捐款可

按照捐款者的意愿向青岛市或区市慈善总会捐赠,分别由青

岛市或区市慈善总会接收、管理与使用。

(二)严格募捐管理。各区市、各有关单位要严肃查处

搭车募捐、违法募捐以及募捐资金非法使用等情况,确保

“慈善一日捐”活动健康有序开展。接收捐款单位统一向捐

赠人出具 “山东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”。

(三)强化公示公开。市慈善总会将通过慈善网站、微

信公众号、新闻报纸等媒体公开活动内容,及时回应捐赠人

的咨询,并对公开信息和答复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一是利用

青岛慈善网 (www.qdcs.org.cn)和 “青岛慈善”微信公

众号进行实时公示;二是每周编发 《慈善一日捐简报》,对

“慈善一日捐”动态、每周捐款爱心榜进行公示。简报通过

金宏网报送各级领导,抄送有关单位;三是根据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慈善法》要求在慈善中国与青岛日报进行阶段性公

示;四是活动结束后将通过青岛日报进行总结公示。各区市

慈善总会也要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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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捐款方式

根据青岛市财政局相关规定,2023年 “慈善一日捐”

捐赠票据统一使用电子票据,捐款单位可向市财政局专户直

接缴款后申领电子票据,也可由青岛市慈善总会代收捐款后

申领电子票据。

(一)直接向市财政专户缴款流程

1.获取 《电子缴款通知书》

捐款单位将开票单位名称、捐款金额、电子邮箱、联系

方式、收快递地址五项内容电话或邮件告知青岛市慈善总

会,总会根据捐款人提供信息生成 《青岛市非税收入电子缴

款通知书》,并将通知书上的20位缴款码或缴款二维码以邮

件形式回复捐款人。

咨询电话:募捐部0532-68898061
财务部0532-68898060
电子邮箱:cs82106053@163.com

2.向财政专户缴款

(1)现金、借记卡刷卡、支票三种方式捐款,可直接凭

20位缴款码到指定银行网点缴款,目前支持的银行为:工

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、交通银行、邮储

银行、中信银行、光大银行、华夏银行、民生银行、招商银

行、兴业银行、浦发银行、平安银行、青岛银行、青岛农商

银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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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捐款金额在8万元以下的,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微

信、支付宝扫描缴款二维码进行捐款。

3.获取电子票据

缴款成功后捐赠票据直接发送至提供的电子邮箱。

(二)青岛市慈善总会代收捐款流程

捐款单位将开票单位名称、捐款金额、电子邮箱、联系

方式、收快递地址五项内容电话或邮件告知青岛市慈善总会

后,可以现金、银行转账或银联刷卡等形式将捐款缴入青岛

市慈善总会账户,由青岛市慈善总会代缴财政专户,捐款到

账后五个工作日内向捐款单位发送电子票据。

青岛市慈善总会代收捐款账户

户　　名:青岛市慈善总会

开户银行:华夏银行青岛分行营业部

账　　号:12050000000397447
捐款地址:青岛市崂山区同安路886号荣柏财富大厦B

座15楼

七、税收优惠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,向青岛市慈善总会捐款可

享受税收优惠政策。

(一)企业捐赠可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

第九条 “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,在年度利润总额

12%以内的部分,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;超过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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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利润总额12%的部分,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

税所得额时扣除”之规定,享受税收优惠。

(二)个人捐赠可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

第六条 “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、扶贫、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

进行捐赠,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百分之

三十的部分,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;国务院规定对

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实行全额税前扣除的,从其规定”之规

定,享受税收优惠。

个人所得税 APP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时请按照下列信息

填写:

受赠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51370200MJD7988799
受赠单位名称:青岛市慈善总会

捐赠凭证号:见 《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》 (电子)

右上角票据号码。

其他内容据实填写即可。

中 共 青 岛 市 委
宣 传 部　

中 共 青 岛 市 委
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　青 岛 市 民 政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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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退役军人
事 务 局　

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
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　青岛市工商业联合会

青岛市慈善总会

2023年5月11日

　青岛市慈善总会 2023年5月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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